附件2

政府规章项目报送表

	项目名称
	

	报送机关
	
	送审时间
	

	立项形式
	制定
	
	修改
	
	废止
	
	调研论证
	

	立项理由
	

	拟解决的

主要问题
	

	拟确立的

主要措施
	

	主管领导
	
	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法制处处长及联系电话　
	
	

	起草人及

联系电话
	
	


填表说明：1.“送审时间”是指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时间。
2.“立项形式”采用划“√”形式填写。

　　　　　3.法制处处长与起草人为同一人的，均应填写。

 4.在表格最后一栏日期上方加盖报送单位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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